中共河南大学委员会组织部文件
校党组发〔2011〕6号

                                        ★                                                         
关于召开党员领导干部专题民主生活会的
通  知
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根据上级有关要求和正在开展的创先争优活动，学校党委定于近期召开各单位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
一、民主生活会的主题确定
贯彻落实《廉政准则》，密切联系创先争优活动中的公开承诺和年度考核、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的测评情况，切实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推动学校又好又快发展。
二、民主生活会的时间安排
2011年4月15日之前完成。各单位邀请主管校领导、联系领导参加并商定会议召开时间，提前告知党委组织部。民主生活会后5天内，请报送民主生活会记录、会议综合情况（包括基本情况、主要做法、存在问题和今后的改进意见等）、经梳理后的意见建议等相关材料。
三、民主生活会的具体要求
民主生活会前，要开展一次中心组学习或者自学活动，班子成员要认真学习胡锦涛同志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讲话，学习《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等，要广泛听取意见，开展谈心活动，深入交流思想。民主生活会上，班子成员要全面反映创先争优活动开展以来个人思想、工作、廉洁自律等方面的表现, 认真总结个人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目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今后的工作设想等，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生活会后，各基层组织要将民主生活会情况和整改措施在一定范围内向干部、群众通报。
四、民主生活会的组织领导
各单位党员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在学校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由各单位党组织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推行教职工党员代表列席旁听民主生活会制度，列席和旁听民主生活会的人员各单位党组织研究确定。
各单位还要同时组织好以创先争优为主题的党员组织生活会，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参加双重生活会。

上级组织派人参加下级组织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或者党员组织生活会，要负责对下级党组织和党员在创先争优活动中的履行职责、发挥作用情况以及承诺、践诺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点评，实事求是肯定成绩，指出存在的问题和努力方向，督促整改提高，并做好相关记录，以备检查。
中共河南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河南大学委员会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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